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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惠济区 2024 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

贷款工作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惠济区 2024 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实施意见》经

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实施。

2024 年 7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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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济区 2024 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

实施意见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

十大精神，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，进一步落实国家助学

贷款政策，切实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平等享有受教育权，巩固

脱贫攻坚成果，助力乡村振兴，根据《郑州市教学资源保障中心

关于切实做好 2024 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的通知》（郑

教保〔2024〕28 号）要求，特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贷款政策

（一）贷款范围

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指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向符合

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（含预科、高职、

第二学士学位）及全日制研究生（含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）

发放的、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区县（市）办理的助学贷款。生

源地贷款为信用贷款，学生和家长（或其他监护人等）为共同借

款人，共同承担还款责任。

（二）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申请条件

1.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

（1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（2）被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、实施全日制高等学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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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的普通本科高校、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（含民办高

校和独立学院）、科研院所、党校、行政学院、会计学院（学校

名单以教育部公布的为准）正式录取，取得真实、合法、有效录

取通知书的全日制新生（含预科生）或高校在读的本专科学生、

研究生和攻读第二学士学位的学生；

（3）学生本人入学前户籍及其共同借款人户籍均在惠济区；

（4）诚实守信，遵纪守法；

（5）家庭经济困难，家庭所能获得收入不足以支持学生在

校期间完成学业所需的基本费用;

（6）当年没有获得其他国家助学贷款。

2.共同借款人应符合以下条件

（1）原则上应为借款学生的父母；

（2）如果借款学生父母由于残疾、患病等特殊情况丧失劳

动能力或民事行为能力的，可由借款学生其他近亲属作为共同借

款人;

（3）如借款学生为孤儿,共同借款人则为其监护人，或是自

愿与借款学生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

然人;

（4）学生本人入学前户籍及其共同借款人户籍均在本区；

（5）如共同借款人不是学生父母或其监护人时，应为满 18

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；

（6）未结清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（或高校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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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贷款）的借款学生不能作为其他借款学生的共同借款人；

（7）如借款学生申请助学贷款时未满 16 周岁，共同借款人

应为其监护人。此种情况下，办理贷款时需要提供相关监护关系

的证明材料。如借款学生与其监护人户籍不在同一区县（市），

应在学生户籍所在县级资助管理部门办理。

（三）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额度

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按年度申请、审批和发放。全日制普通

本专科学生（含预科、高职、第二学士学位）每人每年申请贷款

额度不超过 16000 元，不低于 1000 元;全日制研究生（含硕士研

究生、博士研究生）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 20000 元，不

低于 1000 元。学生申请的国家助学贷款优先用支付在校期间学

费和住宿费，超出部分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。学生应根据家庭

经济状况确定申贷额度。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在同一学年内不

得重复申请获得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，只

能选择申请办理其中一种贷款；全日制研究生原则上申请办理校

园地国家助学贷款，如高校不予办理，可通过生源地信用助学贷

款予以兜底。

（四）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期限

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最长贷款期限为剩余学制加 15 年、最

长不超过 22 年。

（五）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还本宽限期

借款学生毕业后不再继续攻读学位时，自毕业当年起开始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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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利息，在 5 年还本宽限期内只需偿还利息，如毕业后剩余贷款

期限小于 5 年，则按《借款合同》约定的还款计划还款。

（六）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利率

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同

期 五 年 期 以 上 贷 款 市 场 报 价 利 率 LPR5Y-60 个 基 点

（LPR5Y-0.6%）。每年 12 月 21 日根据最新 LPR5Y 调整一次。

（七）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利息

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利息按年计收。借款学生在读期间的贷

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。借款学生毕业后，在还款期内继续攻读

学位的，可申请继续贴息，但应及时向惠济区教学资源保障中心

提供书面证明，经审核后，报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确认。继

续攻读学位期间发生的贷款利息，由原贴息财政部门继续全额贴

息。借款学生在校期间因患病等原因休学的，应向惠济区教学资

源保障中心提供书面证明，由惠济区教学资源保障中心向国家开

发银行河南省分行提出申请，休学期间的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贴

息。

国家开发银行将根据财政部、教育部、人民银行、国家金融

监督管理总局的最新要求，自动免除 2024 年及以前年度毕业的

贷款学生 2024 年内应偿还的国家助学贷款利息，并按照学生意

愿协助其办理延期一年偿还 2024 年内的贷款本金。相关公告可

在国家开发银行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上查看。

二、组织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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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以分管副区长为组长，区教育局等相关单位为成员的惠

济区学生资助管理工作专班，各成员单位分工负责，密切配合，

有序开展本地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。

区教育局具体负责我区生源地贷款的日常管理工作。负责收

集、整理、汇总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、生源地贷款需求等信息；

对贷款学生的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进行调查、认定；办理生源地贷

款的申请、初审、催还贷款等工作；建立与贷款学生家庭的联系

制度，跟踪了解贷款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变化情况；加强与高校

沟通，避免重复贷款；负责向郑州市教学资源保障中心报送贷款

学生的有关信息等。

区财政局负责安排本级资助单位的业务经费，并会同区教育

部门，领导和监督惠济区教学资源保障中心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

贷款工作。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要成立相应的工作专班，协同国

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和区教育部门宣传学生资

助政策、国家助学贷款政策，催收贷款本息；指导村（居）委会

成立相应的工作专班，进一步完善“区政府——镇政府（街道办

事处）——村（居）委会”三级联动的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体系和

催收机制，共同做好政策宣传及贷后管理工作。

各高中阶段学校面向毕业班学生和家长，开展学生资助政策

及助学贷款办理宣传和政策解读工作，按惠济区教学资源保障中

心要求完成预申请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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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国家助学贷款的重

要组成部分，是综合利用财政、金融手段，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就学问题的重要途径，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

助政策体系、充分发挥政策整体效应、确保实现国家资助政策既

定目标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生源地信

用助学贷款工作的重要性，进一步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把其作

为我区执政为民、服务发展、关注民生、推进教育公平的重大举

措。

（二）抓好落实。各有关部门要按照“应贷尽贷、简化程序、

方便群众、防范风险”的原则，周密安排，精心组织，协调一致，

扎扎实实地把这件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实事办好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。各有关单位要利用多种形式大力宣传生源

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，使该项政策家喻户晓，深入人心。

附件：惠济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专班成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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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惠济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专班成员名单

组 长：阿娜古丽·黄土拜 副区长

副组长：王新芳 区教育局局长

成 员：张贝贝 区政府办副主任

李建国 区纪委常委 监委委员

李小丽 区财政局二级主任科员

郑文涛 区审计局副局长

崔保升 区民政局主任科员

武明远 区教育局副局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教育局，由王晓慧同志

任办公室主任，联系电话 63639778。

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7月 23 日印发


